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对公司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定期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

规章制度有关规定赋予独立董事的职责，基于独立判断立场，现对公司董事会

2020年第一次定期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对公司累计和当期对外担保情况、违规担保情况、与关联方资金往

来等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

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上市公司章程指引》、《深交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和要求，我们本着对

公司、全体股东及投资者负责的态度，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和控股股东及其它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落实，对公司进行

了必要的核查和问询后，现对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2019 年度，公司没有发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占用资金的情况，也

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违规占

用资金等情况。 

2、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

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

期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 实际担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是否为



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期 金额 行完毕 关联方

担保 

云南省天然气有

限公司 

2017 年

03 月 14

日 

37,400 
2017 年 03 月

31 日 
15,228.67 

连带责任

保证 

保证期间

为主债务

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

两年 

否 否 

红河能投天然气

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 

2017 年

12 月 02

日 

36,608 
2018 年 01 月

18 日 
1,200.58 

连带责任

保证 

自担保生

效日起至

借款、垫款

或其他债

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

起另加两

年 

否 否 

云南省天然气安

宁有限公司 

2018 年

08 月 15

日 

9,123 
2018 年 10 月

10 日 
6,748.35 

连带责任

保证 

自担保书

生效之日

起至借款

或其他债

务到期之

日或垫款

之日起另

加三年 

否 否 

曲靖能投天然气

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 

2018 年

08 月 25

日 

17,000 
2018 年 11 月

29 日 
5,393.34 

连带责任

保证 

自担保书

生效之日

起至借款

或其他债

务到期之

日或垫款

之日起另

加三年 

否 否 

玉溪能投天然气

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 

2018 年

08 月 15

日 

4,200 
2018 年 12 月

07 日 
3,309.37 

连带责任

保证 

主合同项

下债务履

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

两年 

否 否 

玉溪能投天然气

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 

2018 年

12 月 29

日 

15,000 
2019 年 04 月

16 日 
2,213.02 

连带责任

保证 

自担保书

生效之日

起至借款

或其他债

务到期之

日或垫款

之日起另

加三年 

否 否 

曲靖能投天然气

产业发展有限公

2019 年

04 月 10
50,000 

2019 年 06 月

14 日 
10,000 

连带责任

保证 

主合同项

下债务履
否 否 



司 日 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

两年 

红河能投天然气

产业发展有限公

司 

2019 年

12 月 07

日 

6,900  0 
连带责任

保证 
 否 否 

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

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

期 

实际担保

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云南能投华煜天

然气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 

2018 年

08 月 25

日 

800 
2018 年 08 月

26 日 
795.19 一般保证 

自担保合

同生效起

至主合同

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

日后两年 

否 否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不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为 0.00万元，占公司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0.00%。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含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为 44,888.53万元，占公司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11.25%。

公司的对外担保均为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进行的担保；无逾期对外担

保，不存在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3、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能够认真贯彻执行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 2019 年度没有发

生违规对外担保情况，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违

规对外担保情况。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累计和当期资金往来属正常的经

营性资金往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财务数据的独立意见 

公司对本次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追溯调整前期有关财务报表数据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等的相关规定，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追溯调整后的财务报表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实际经营成果，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追溯调整财

务数据。 

三、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确认，公司 2019年度合并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262,558,043.16

元，2019 年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05,998,684.97 元，截止 2019 年末母公司累计

未分配利润为 400,896,542.95 元。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在保证公司正常经

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2019 年公司拟以总股本 760,978,566 为基数，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80 元（含税），共计分配股利 60,878,285.28 元（含税），

本次股利分配后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余额为 340,018,257.67 元结转以后年度

分配。2019年拟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提交的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公司未来三年（2018-2020

年度）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持续、

稳定、健康发展。我们同意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

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计提 2019 年度内退福利的独立意

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本次计提 2019 年度内退福利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及应用指南的相关规定，计提方式和决策程序合

法、合规，能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助于提供可靠、准确的会

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云南



省盐业有限公司本次计提 2019年度内退福利。 

五、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独立意见 

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能得到有效执行，公司内部控

制符合我国有关法规和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也适合当前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

需要。公司的内部控制措施对企业管理各个过程、各个环节的控制发挥了较好的

作用。《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内容真实、客观反映了公司内

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六、关于 2019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独立意见 

公司 2019 年度能严格按照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和有关绩效考核

制度执行，所披露的 2019 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是合理和真实的，

本年度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发放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七、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

计机构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

作期间，按计划完成了各项审计任务，出具的报告公正客观的反映了公司报告期

内的财务状况和生产经营情况。本次拟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事项，公司事前向我们提交了相关资料，我们进

行了事前审查，我们认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相关

业务的审计从业资格，具有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

足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的工作要求，因此，我们同意将《关于续聘信永中和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提交公司董



事会 2020 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经核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

计从业资格，在执业过程中坚持独立审计原则，能按时为公司出具各项专业报告

且报告内容客观、公正，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审计的工作要求，我们同意续聘信永

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于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红河能投天然气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开远-蒙自支线项目贷款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红河能投天然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本次为其开远-蒙自支线项目贷款提供

担保，有利于保证开远-蒙自支线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推动公司天然气业务的持

续健康发展，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本次担保的内容和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对

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的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本次为其全资

子公司红河能投天然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开远-蒙自支线项目贷款提供担保，并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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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一次定期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署页] 

 

 

杨 勇              杨先明               和国忠           

 

 

2020 年 3 月 26 日 

 


